关于朱月萍等同志任职的通知

通委干〔2015〕249号
市委决定：
朱月萍同志任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副书记；

杭斌同志任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；

潘健、孙国春、都樾、郭庆、张松祥同志任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委员。

中共南通市委员会

2015年11月13日

关于潘健等同志任职的通知

通委干〔2015〕250号
市委决定：
潘健同志任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，试用期一年；

孙国春同志任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，试用期一年；

王志刚同志任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，试用期一年；

都樾同志任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，试用期一年。
中共南通市委员会

2015年11月13日

